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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德荣：本院受理原告刘青诉被告于德荣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9)鲁 0202 民初 6062 号民事判
决书。一、被告于德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向原告刘青偿还借款本金 105630 元及利
息(其中 2016 年 5 月 4 日至 2019 年 5 月 12 日
期间利息 17220 元；其中以 105630 元为基数，
自 2019 年 7 月 1 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照年
利率 6% 计算)；二、驳回原告刘青的其他诉讼
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757 元，由被
告于德荣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呼义志：本院受理原告平安普惠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鲁 0202 民初
4649 号民事判决书。一、被告呼义志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偿还原告平安普惠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的代偿本金 657 3 6 . 5 1 元、利息
1731 . 59 元、罚息 319 . 46 元；二、被告呼义志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向原告平安普惠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支付担保费 2295 . 52 元；三、被
告呼义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
平安普惠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支付代偿滞纳金
(以 65736 . 51 元为基数，自 2019 年 5 月 22 日起
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年利率 24% 计算)；
四、被告呼义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
原告平安普惠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支付律师费
10000 元、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 500 元；
五、原告平安普惠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对被告呼
义志名下的位于青岛市黄岛区滨海大道路
1288 号 1 栋 1 单元 2216 房产享有抵押权，可
以就其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上述第一
至四项债权范围内优先受偿；六、驳回原告平
安普惠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963 元，保全申请费 920
元，合计 2883 元，由被告呼义志负担其中 2696
元，余款由原告平安普惠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自
行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于明亮：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与被告于明亮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9 )鲁 0202 民初 4518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
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赵英蕾：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信用卡中心与被告赵英蕾信用卡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
鲁 0202 民初 651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贾青山：本院受理原告周子杰与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
及开庭传票。起诉要点：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
欠款 2500 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九
时三十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见
院内电子公告屏)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林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青岛市分行与被告林峰信用卡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
鲁 0202 民初 370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周正蓉：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青岛市分行与被告周正蓉信用卡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鲁 0202 民初 370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李金木：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青岛市分行与被告李金木信用卡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
鲁 0202 民初 459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柏晓东：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青岛市分行与被告柏晓东信用卡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
鲁 0202 民初 460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周相利：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青岛分行与被告周相利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鲁 0202 民初 382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刘显军：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青岛分行与被告刘显军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鲁 0202 民初 382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王昊：本院受理原告青岛兴源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与被告王昊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起
诉要点：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自 2015 年 5 月
起至 2019 年 4 月 15 日期间拖欠的电费、水费、
热水费、电梯费、空调使用费、物业管理费共计
人民币 81434 . 10 元，并支付逾期利息 28211 . 83
元(自 2015 年 5 月起至 2019 年 4 月 15 日，以
81434 . 10 元为基数，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
算)；2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更换电梯维修费
人民币 4786 . 60 元；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30 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见院
内电子公告屏)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薛文涛：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青岛山东路支行与被告薛文涛(2019)
鲁 0202 民初 7543 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诉讼风险告知书
及开庭传票。起诉要点：1 . 偿还贷款本息
327559 . 22 元(截至 2019 年 7 月 26 日)及至实际
还清之日的利息、罚息；2 . 承担律师费 25170
元；3 . 确认对抵押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4 . 承
担诉讼费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3 日上午 11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审判庭(见院内电子公告屏)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裁判。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于萍、牟力：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青岛市南支行与被告于萍、牟力
(2019)鲁 0202 民初 5426 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
知书及开庭传票。起诉要点：1 . 解除合同；2 .
于萍偿还贷款本金、利息、罚息；3 . 抵押有效，
原告享有优先受偿权；4 . 牟力承担共同还款
责任；5 . 被告承担因合同订立、履行及争议解
决发生的费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审判庭(见院内电子公告屏)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裁判。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肖承才：本院受理原告山东星辉都市酒

店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与你特许经营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
及开庭传票。起诉要点：1 、判令被告支付原
告委托管理费、信息系统维护费 8037 5 元；
2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答辩期满
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10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金门路法庭 1 号
审判庭(澄海路 2 号乙)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张文学：本院受理原告山东星辉都市酒店

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与你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及开庭传
票。起诉要点：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品牌授权
费、区域管理费、信息系统维护费 75000 元；2、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答辩期满后 15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金门路法庭 1 号审判庭
(澄海路 2 号乙)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李平：本院受理原告李增晓与被告李平

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
知书及开庭传票。起诉要点：1 、判令解除原
被告双方的婚姻关系。2 、判令本案诉讼费
用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30 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
顺延)在云南路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裁判。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商建美：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信用卡中心与被告商建美信用卡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9)鲁 0202 民初 6254 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主要内容：1 、被告向原告偿还欠款本金
65747 元，并支付以每笔未还本金为基数自
银行记账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费
用(违约金、分期手续费)，按综合年利率 24%
计算；2 、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3 、诉讼
费、公告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
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岑勇强：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信用卡中心与被告岑勇强信用卡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9)鲁 0202 民初 6257 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主要内容：1 、被告向原告偿还欠款本金
107602 . 6 8 元，并支付以每笔未还本金为基
数自银行记账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
息、费用(违约金、分期手续费)，按综合年利
率 24% 计算；2 、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3 、
诉讼费、公告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
期满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庄锟：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信用卡中心与被告庄锟信用卡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 )鲁
0202 民初 626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要内容：
1、被告向原告偿还欠款本金 88051 . 17 元，并支
付以每笔未还本金为基数自银行记账日起至
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费用(违约金、分期手
续费)，按综合年利率 24% 计算；2、驳回原告其
他诉讼请求；3 、诉讼费、公告费由被告承担。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送达期满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王翠莲、李晓庆：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青岛福州南路支行与被告王翠
莲、李晓庆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鲁 0202 民初
279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要内容：1 . 被告偿
还借款本金 131802 . 08 元及罚息、复利；2 . 被告
支付律师费 2600 元；3 . 原告对抵押车辆折价
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不足部分
由被告继续清偿；4 . 案件受理费、公告费共计
4000 元由被告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
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王淞：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青岛福州南路支行与被告王淞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9)鲁 0202 民初 2788 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主要内容：1 . 被告偿还借款本金 51059 . 07
元；2 . 被告支付利息、罚息及复利；3 . 被告支付
律师费 2600 元；4 . 原告对抵押车辆折价或者拍
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不足部分由被告
继续清偿；5 . 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6 . 案
件受理费、公告费共计 2586 元由被告负担。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史礼丽、徐东吉：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青岛福州南路支行与被告史礼
丽、徐东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鲁 0202 民初
279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要内容：1 . 被告偿
还借款本金 237487 . 69 元及罚息、复利；2 . 被告
支付律师费 2600 元；3 . 原告对抵押车辆折价或
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不足部分由
被告继续清偿；4 . 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5 .
案件受理费、公告费共计 6591 元由被告负担。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王雪霞、马建彬：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青岛福州南路支行与被告王雪
霞、马建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鲁 0202 民初
279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要内容：1 . 被告偿
还借款本金 39801 . 17 元及罚息、复利；2 . 被告
支付律师费 2600 元；3 . 原告对抵押车辆折价
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不足部分
由被告继续清偿；4 . 案件受理费、公告费共计
2338 元由被告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
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于丽慧：本院受理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与被告于丽慧保证保险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9)鲁 0202 民初 4502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主要内容：1 . 被告归还 10096 元、支付保
险费 1971 . 77 元和自理赔之日起按 0 . 05%/日
计算的违约金。2 . 被告负担诉讼费和公告费
1002 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
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刘素佳：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青岛分行与被告刘素佳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鲁 0202 民初 697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苏宏亮：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青岛福州南路支行与被告苏宏亮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9)鲁 0202 民初 2791 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主要内容：1 . 被告偿还借款本金 18501 . 82 元
及罚息、复利；2 . 被告支付律师费 2600 元；3 . 原
告对抵押车辆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
先受偿；不足部分由被告继续清偿；4 . 案件受
理费、公告费共计 1252 元由被告负担。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纪海明、王玲、青岛超人国际投资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
福州南路支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鲁
0202 民初 278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要内容：
1 . 纪海明、王玲偿还借款本金 182199 . 96 元及罚
息、复利，支付律师费 2600 元；2 . 青岛超人国际
投资有限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 . 原告对抵
押车辆变现所得价款优先受偿；不足部分由被
告继续清偿；5 . 三被告负担费用 6335 元。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焦昆仑：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青岛福州南路支行与被告焦昆仑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9)鲁 0202 民初 2794 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主要内容：1 . 被告偿还借款本金 192076 元及
利息、罚息及复利；2 . 原告对抵押车辆变现所
得价款优先受偿；不足部分由被告继续清偿；3 .
被告支付律师费 2600 元；4 . 被告负担费用 5333
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青岛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刘红：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青岛福州南路支行与被告刘红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鲁 0202 民初 278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
要内容：1 . 被告偿还借款本金 89076 . 8 元、支付
利息、罚息及复利、支付律师费 2600 元；2 . 原告
对抵押车辆变现所得价款优先受偿；不足部分
由被告继续清偿；3 . 被告负担费用 4688 元。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赵文玲：本院受理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与被告赵文玲保证保险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9)鲁 0202 民初 450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主要内容：1 . 被告归还 21967 . 63 元、支付保险费
2775 . 7 元和自理赔之日起按 0 . 05%/日计算的违
约金。2 . 被告负担诉讼费和公告费 1319 元。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刘爽：本院受理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青岛分公司与被告刘爽保证保险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鲁 0202 民初 450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
要内容：1 . 被告归还 31638 . 15 元、支付保险费
4971 . 62 元和自理赔之日起按 0 . 05%/日计算的
违约金。2 . 被告负担诉讼费和公告费 1615 元。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冷辉：本院受理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青岛分公司与被告冷辉保证保险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鲁 0202 民初 450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
要内容：1 . 被告归还 14834 . 81 元、支付保险费
3564 . 58 元和自理赔之日起按 0 . 05%/日计算的
违约金。2 . 被告负担诉讼费和公告费 1160 元。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韩飞初：本院受理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与被告韩飞初保证保险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9)鲁 0202 民初 4505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主要内容：1 . 被告归还 21955 . 38 元、支付
保险费 2012 . 77 元和自理赔之日起按 0 . 05%/
日计算的违约金。2 . 被告负担诉讼费和公告
费 1299 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
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杨华山：本院受理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与被告杨华山保证保险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9)鲁 0202 民初 450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主要内容：1 . 被告归还 11863 . 8 元、支付保险费
1390 . 4 元和自理赔之日起按 0 . 05%/日计算的违
约金。2 . 被告负担诉讼费和公告费 1031 元。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李红莉：本院受理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与被告李红莉保证保险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9)鲁 0202 民初 4508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主要内容：1 . 被告归还 7322 . 63 元、支付
保险费 1324 . 47 元和自理赔之日起按 0 . 05%/
日计算的违约金。2 . 被告负担诉讼费和公告
费 950 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
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张国君：本院受理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与被告张国君保证保险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9)鲁 0202 民初 4513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主要内容：1 . 被告归还 12661 . 75 元、支付
保险费 2465 . 81 元和自理赔之日起按 0 . 05%/
日计算的违约金。2 . 被告负担诉讼费和公告
费 1086 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
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王士江：本院受理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与被告王士江保证保险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9)鲁 0202 民初 4514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主要内容：1 . 被告归还 13468 . 17 元、支付
保险费 1443 . 83 元和自理赔之日起按 0 . 05%/
日计算的违约金。2 . 被告负担诉讼费和公告
费 1073 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
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田法贞：本院受理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与被告田法贞保证保险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9)鲁 0202 民初 458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主要内容：1 . 被告归还 29529 . 74 元、支付保险费
2136 . 44 元和自理赔之日起按 0 . 05%/日计算的
违约金。2 . 被告负担诉讼费和公告费 1492 元。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高晓华：本院受理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与被告高晓华保证保险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9)鲁 0202 民初 458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主要内容：1 . 被告归还 45456 . 7 元、支付保险费
4191 . 35 元和自理赔之日起按 0 . 05%/日计算的
违约金。2 . 被告负担诉讼费和公告费 1941 元。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张桂珍：本院受理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与被告张桂珍保证保险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9)鲁 0202 民初 4586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主要内容：1 . 被告归还 56996 . 19 元、支付
保险费 3697 . 72 元和自理赔之日起按 0 . 05%/
日计算的违约金。2 . 被告负担诉讼费和公告
费 2227 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
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张峰：本院受理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青岛分公司与被告张峰保证保险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鲁 0202 民初 458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
要内容：1 . 被告归还 24416 . 78 元、支付保险费
2096 . 13 元和自理赔之日起按 0 . 05%/日计算的
违约金。2 . 被告负担诉讼费和公告费 1363 元。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林丕恩：本院受理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与被告林丕恩保证保险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9)鲁 0202 民初 4590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主要内容：1 . 被告归还 19167 . 27 元、支付
保险费 1828 . 75 元和自理赔之日起按 0 . 05%/
日计算的违约金。2 . 被告负担诉讼费和公告
费 1225 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
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刘金梅：本院受理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与被告刘金梅保证保险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9)鲁 0202 民初 4630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主要内容：1 . 被告归还 33780 . 59 元、支付
保险费 3335 . 15 元和自理赔之日起按 0 . 05%/
日计算的违约金。2 . 被告负担诉讼费和公告
费 1628 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
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迟守教：本院受理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与被告迟守教保证保险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9)鲁 0202 民初 4631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主要内容：1 . 被告归还 15542 . 88 元、支付
保险费 1972 . 55 元和自理赔之日起按 0 . 05%/
日计算的违约金。2 . 被告负担诉讼费和公告
费 1138 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
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马广强：本院受理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与被告马广强保证保险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9)鲁 0202 民初 463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主要内容：1 . 被告归还 32555 . 67 元、支付保险费
2652 . 87 元和自理赔之日起按 0 . 05%/日计算的
违约金。2 . 被告负担诉讼费和公告费 1580 元。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韩介全：本院受理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与被告韩介全保证保险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9)鲁 0202 民初 4636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主要内容：1 . 被告归还 21803 . 24 元、支付
保险费 3972 . 99 元和自理赔之日起按 0 . 05%/
日计算的违约金。2 . 被告负担诉讼费和公告
费 1344 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
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栾风武：本院受理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与被告栾风武保证
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9 )鲁 0202 民初 4637 号民
事 判 决 书 。判 决 主 要 内 容 ：1 . 被 告 归 还
21913 . 69 元、支付保险费 1873 . 53 元和自理
赔之日起按 0 . 0 5%/日计算的违约金。2 . 被
告负担诉讼费和公告费 1295 元。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 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青
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刘振男：本院受理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与被告刘振男保证保险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9)鲁 0202 民初 4638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主要内容：1 . 被告归还 32162 . 57 元、支付
保险费 2799 . 97 元和自理赔之日起按 0 . 05%/
日计算的违约金。2 . 被告负担诉讼费和公告
费 1574 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
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孙宝梅：本院受理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与被告孙宝梅保证保险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9)鲁 0202 民初 4640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主要内容：1 . 被告归还 54432 . 48 元、支付
保险费 4035 . 46 元和自理赔之日起按 0 . 05%/
日计算的违约金。2 . 被告负担诉讼费和公告
费 2162 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
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房师森、崔培霞：本院受理(2 0 2 0 )鲁 72

民初 5 5 号原告山东省渔业互保协会与你
船舶营运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 30 日，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3 日上
午 09 时 3 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东营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
席判决。

青岛海事法院
孙文强、徐小朋：本院受理(2020)鲁 72 民

初 56 号原告山东省渔业互保协会与你船舶营
运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等。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并定于公告
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10 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东营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
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岛海事法院
高继峰、王雷、崔丽英：本院受理原告

山东单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高
继峰、王雷、崔丽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本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告送达
本院(2 0 1 9 ) 鲁 1 7 2 2 民初 4 5 9 2 号民事判决
书。你们应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
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该案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菏
泽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单县人民法院

法院公告
2020 年 1 月 22 日

序号 债权行 借款人名称 本息合计余额 借款合同编号 担保合同编号 担保人名称

1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沂源县茂绿果蔬有限公司 1,888,002 . 12 2016 年齐银承 32 字 093 号 2016 年齐银保 32 字 122 号 沂源华洲果蔬有限公司;沂源恒发耐火材料有限公司;王武军;翟乃花;

2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沂源县年康经贸有限公司 1,261,083 . 31 2016 年齐银借 3201 字 005 号 2016 年齐银保 3201 字 5 号 沂源舜康玻业有限公司;山东省沂源蒙山实业有限公司;崔婷婷;耿瑞鑫;王富田;翟慎玲;

3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沂源县年康经贸有限公司 3,500,408 . 86 2016 年齐银承 3201 字 009 号 2016 年齐银保 3201 字 09 号 沂源舜康玻业有限公司;山东省沂源蒙山实业有限公司;崔婷婷;耿瑞鑫;王富田;翟慎玲

4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沂源县三岔流水化工厂 6,938,484 . 29 2016 年齐银借 32 字 018 号 2016 年齐银保 32 字 19 号 白玉红;许春光;沂源县冠芝讯经贸有限公司;山东恒基塑业有限公司;

5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沂源县天锦果蔬有限公司 1,280,960 . 15 2015 年齐银借 32 字 152 号 2015 年齐银保 32 字 162 号 祖沛兰;王朝阳;赵传花;魏登国;沂源县恒硕果品有限公司;沂源浦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6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沂源县天一食品有限公司 8,963,585 . 92 2016 年齐银承 32 字 012 号 2016 年齐银保 32 字 09 号 沂源舜康玻业有限公司;淄博康斯达门业有限公司;耿国庆;王艳玲;耿瑞金;

7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沂源县万泉玻璃纤维有限公司 1,957,973 . 17 2014 年齐银借 32 字 189 号
2014 年齐银保 32 字 223 号、

2014 年齐银高抵 32 字 001 号
王元华-房产土地抵押;王元华;宋建华;王立刚;

8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沂源县祥和货运有限公司 1,826,473 . 41 2016 年齐银借 32 字 099 号
2016 年齐银保 32 字 107 号、

2016 年齐银抵 32 字 11 号

张玉华;李庆和;谢芳;刘雷;沂源县恒硕果品有限公司;

沂源县祥和水果包装制品有限公司;沂源县祥和货运有限公司-设备抵押;

9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沂源县祥和货运有限公司 3,894,523 . 15 2015 年齐银借 32 字 181 号 2015 年齐银保 32 字 194 号 崔玉娟;李志鹏;谢芳;刘雷;沂源德邦誉泰物流有限公司;沂源县业丰商贸有限公司;

10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沂源县鑫德机械配件有限公司 5,035,358 . 88 2016 年齐银承 3201 字 012 号 2016 年齐银保 3201 字 12 号 沂源瑞天工贸有限公司;沂源隆博机械加工有限公司;唐效勇;陈莲;

11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沂源县养益多食品有限公司 1,484,006 . 54 2015 年齐银借 32 字 148 号 2015 年齐银保 32 字 158 号 魏云萍;李瑞华;淄博庆联建材有限公司;山东绿福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12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沂源县沂河源工贸有限公司 715,731 . 28 2015 年齐银借 32 字 139 号 2015 年齐银保 32 字 149 号 崔现菊;唐本明;沂源县盛源型材有限公司;沂源县明盛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13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沂源县沂河源工贸有限公司 4,941,466 . 45 2015 年齐银承 32 字 097 号 2015 年齐银承保 32 字 085 号 沂源县明盛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沂源县盛源型材有限公司;唐本明;崔献菊

14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沂源县远大禽业有限公司 2,801,773 . 87 2015 年齐银借 3201 字 020 号 2015 年齐银保 3201 字 029 号 王孝艳;江运锋;赵佳庆;张李远;淄博绿华食品有限公司;沂源明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5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沂源祥瑞工贸有限公司 4,433,427 . 15 2016 年齐银承 32 字 060 号 2016 年齐银保 32 字 54 号 沂源县富源果蔬有限公司;淄博银科橡塑科技有限公司;公维芹;王泽平;高方方;

16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沂源新汇木业有限公司 1,002,065 . 28 2016 年齐银借 32 字 050 号
2016 年齐银保 32 字 50 号

2015 齐银高抵 32 字 003 号

沂源明海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沂源凤凰塑编有限公司;崔玲;

郭公堂;沂源新汇木业有限公司-房产土地抵押;

17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沂源馨馨食品有限公司 4,286,481 . 50 2015 年齐银借 32 字 154 号 2015 年齐银保 32 字 164 号 张照英;陈爱彬;张李远;山东锦华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沂源明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8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沂源鑫旺玻璃助剂有限公司 3,887,497 . 46 2016 年齐银承 32 字 081 号 2016 年齐银保 32 字 92 号 淄博巨阳电机制造有限公司;沂源祥瑞工贸有限公司;宋丙香;包锡国;

19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沂源亚星包装有限公司 2,020,700 . 10 2015 年齐银借 32 字 168 号 2015 年齐银保 32 字 181 号 唐琪;刘娟;刘兰君;刘志军;淄博三智塑料包装制品有限公司;淄博千秋雪食品有限公司;

20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沂源易达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1,359,229 . 01 2015 年齐银借 32 字 151 号 2015 年齐银保 32 字 161 号 张昊宇;韩慧;山东海达食品有限公司;沂源新汇木业有限公司;

21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沂源易达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2,128,615 . 94 2015 年齐银借 32 字 136 号 2015 年齐银保 32 字 145 号 张昊宇;韩慧;山东海达食品有限公司;沂源新汇木业有限公司;

22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沂源易达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3,650,012 . 35 2016 年齐银承 32 字 01 号 2016 年齐银保 32 字 1 号 韩慧;张昊宇;山东海达食品有限公司;沂源新汇木业有限公司;

23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沂源长兴木业有限公司 528,195 . 16 2015 年齐银借 32 字 090 号 2015 年齐银保 32 字 097 号 孙德香;唐兵;淄博丑牛特种纤维科技有限公司;

24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海惠新材料有限公司 2,526,238 . 70 2015 年齐银借 3201 字 019 号 2015 年齐银保 3201 字 027 号
刘萍;杨志刚;王孝美;朱化锋;山东隆腾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

山东锦华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5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汇宝饲料有限公司 3,185,296 . 83 2016 年齐银承 32 字 07 号 2016 年齐银保 32 字 7 号 孟凡刚;厉宗香;淄博丰和工贸有限公司;淄博华朋源塑胶有限公司;

26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金环线业有限公司 2,136,124 . 72 2015 年齐银借 32 字 174 号 2015 年齐银保 32 字 188 号 沂源金顺物资有限公司;山东隆腾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左进彩;包配芳

27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锦士利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4,125,745 . 59 2016 年齐银借 32 字 037 号 2016 年齐银保 32 字 37 号 吕德娟;颜士利;山东绿福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山东省沂源蒙山实业有限公司;

28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巨阳电机制造有限公司 8,682,393 . 21 2016 年齐银承 32 字 40 号 2016 年齐银保 32 字 40 号 宋中花;包汉富;山东省沂源县强力防水工程有限公司;沂源塑阳管业有限公司;

29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康斯达门业有限公司 4,110,512 . 48 2016 年齐银承 32 字 065 号 2016 年齐银保 32 字 058 号 沂源县联创工贸有限公司;淄博沂源福禄陶瓷有限公司;张照增;胡蓉;

30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康斯达门业有限公司 4,531,379 . 24 2015 年齐银借 32 字 160 号 2015 年齐银保 32 字 173 号 沂源舜康玻业有限公司;沂源晟晖工贸有限公司;沂源县联创工贸有限公司;张照增;胡蓉

31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明德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2,562,722 . 35 2015 年齐银承 32 字 128 号 2015 年齐银承保 32 字 115 号 娄家泉;郑丽;沂源县宝丰玻璃纤维制品有限公司;山东沂源龙泉工贸有限公司;

32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庆联建材有限公司 4,103,189 . 16 2017 年齐银承 3201 字 003 号 2017 年齐银保 3201 字 04 号 沂源县鑫德机械配件有限公司;沂源傲宇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崔传法;秦成霞;

33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日和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7,762,953 . 99 2016 年齐银承 32 字 029 号 2016 年齐银保 32 字 24 号
淄博明德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沂源县明鑫金属铸钢有限公司;

左孝才;刘丽霞;于守艳;左进才;

34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润达食品有限公司 3,404,149 . 72 2016 年齐银承 32 字 048 号 2016 年齐银保 32 字 043 号 刘志海;高轻;沂源县富源果蔬有限公司;淄博锦士利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35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润达食品有限公司 3,697,836 . 96 2016 年齐银借 32 字 031 号
2016 年齐银保 32 字 32 号、

2016 年齐银抵 32 字 2 号
高轻;刘志海;淄博锦士利橡胶制品有限公司;沂源亚星包装有限公司;刘志海-房产抵押;

36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市华原玻璃纤维有限公司 5,196,019 . 46 2016 年齐银借 32 字 111 号 2016 年齐银保 32 字 130 号 张静;毕四海;任玉玲;郑孝法;沂源通才工贸有限公司;山东天尧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37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市欣洲玻璃纤维有限公司 3,429,626 . 79 2014 年齐银借 32 字 077 号
2014 年齐银保 32 字 093 号、

2012 年齐银高抵 32 字 002 号
李庭霞;孙万勇;孙纯富-房产土地抵押;

38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银科橡塑科技有限公司 1,279,289 . 31 2016 年齐银借 32 字 063 号 2016 年齐银保 32 字 63 号 沂源金山新型建材科技有限公司;宋丙香;包锡国;淄博巨阳电机制造有限公司;

39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银科橡塑科技有限公司 3,178,288 . 17 2016 年齐银承 32 字 031 号 2016 年齐银保 32 字 026 号 淄博巨阳电机制造有限公司;沂源美辰机械配件有限公司;包锡国;宋丙香;

40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银科橡塑科技有限公司 3,204,469 . 83 2016 年齐银承 32 字 103 号 2016 年齐银保 32 字 138 号 包锡国;宋丙香;沂源金山新型建材科技有限公司;淄博汇宝饲料有限公司;

41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增融物资有限公司 4,232,530 . 78 2016 年齐银借 3201 字 015 号 2016 年齐银保 3201 字 35 号 唐本香;张建平;淄博丰鼎经贸有限公司;淄博康河商贸有限公司;

42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展硕工贸有限公司 6,099,189 . 24 2016 年齐银借 32 字 114 号 2016 年齐银保 32 字 133 号 李兰月;许宸恺;沂源县三岔流水化工厂;沂源县辉潢藤业有限公司;

43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中鲜食品有限公司 886,648 . 29 2016 年齐银承 32 字 027 号 2016 年齐银保 32 字 22 号 沂源县盛源型材有限公司;刘欣;徐敏;

44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众力滤清器有限公司 7,195,564 . 29 2016 年齐银承 32 字 099 号 2016 年齐银保 32 字 134 号 沂源汇盛塑纺制品有限公司;沂源美辰机械配件有限公司;左孝才;刘丽霞;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山东省金融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他相关各方。

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山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 月 22 日

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翰林 联系电话：0531-67776250 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颖秀路 1237 号 以下债权基准日：2019 年 11 月 14 日 单位:元(人民币)

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分行和宋金远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宋金远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

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全权委托给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分行代为处置，现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上述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
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宋金远。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宋金远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
即向宋金远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保贵任。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18605321102 联系人：李经理
联系电话:18888338111 联系人：宋先生

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分行 宋金远
2020 年 1 月 21 日

转让债权明细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借款人
借 款 合
同编号

币种 本金金额
截止 2 0 1 9
年 4 月 2 0
日利息

担保人名称 担保合同号

1

青 岛瑞
丰兴贸
易有限
公司

38030201
- 2 0 1 3
（ EFR ）
00106 号

人民币13524558 . 84 4574604 . 83

武汉市志泰华科贸
有限公司、许志文、
胡云、何修迪、许凌
君、中铁七局集团第
五工程有限公司。

《最高额保证合同》（38030201-
2013 年营业（保）字 0913-1 号、
38030201-2013 年营业（保）字
0913-2 号、38030201-2013 年营
业（保）字 0913-3 号）

债权转让通知书
诸城市泰锋机械有限公司、诸城市远征机械

有限公司、诸城市永利达机械有限公司、王

金栋(身份证号码:3707281972****2219)、王照

强(身份证号码:3707821963****5517)、王治山

(身份证号码:3707281963****0056)、肖玉美

(身份证号码:3707821963****010X)、玄夕武

(身份证号码:3707281963****5517)：

贵方为诸城市泰锋机械有限公司提供

担保的债权 2564 . 74 万元(贷出日 2015 年 8

月 14 日，到期日 2017 年 11 月 6 日)及相应利

息、诉讼费用(含相关费用等)，我行已将上述

债权及相关附属权力依法转让给宁焕智，请

贵方见本通知后向债权受让人宁焕智履行

相应义务。

联系人：李行长

联系电话：15905365016

联系人：丁主任

监督电话：0536-6180323

山东诸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 月 22 日

债权转让公告
青岛金福祥珠宝有限公司、周宗德、青岛三杰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我司与烟台丰诚汇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 2019 年

10 月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已生效，我司已依法将享有的

(2014)青金商初字第 836 号生效《民事调解书》项下青岛金福

祥珠宝有限公司及担保人、抵押人相关权利转让给烟台丰诚

汇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请你们在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直接向烟台丰诚汇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还款义务

以及担保义务。

烟台国信睿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1 月 20 日

借款单位 借款余额 欠息金额 发放日 到期日 担保单位

翟海吉 0 56,667 . 70 2008-09-04 2009-09-03 翟继林

董明军 0 39,810 . 80 2008-04-29 2009-04-11 董波永

借款单位 借款余额 欠息金额 发放日 到期日 担保单位

王增宝 0 18,173 . 97 2007-07-18 2009-07-17 李道卫

王德行 0 21,336 . 96 2004-11-21 2005-11-10 张立峰

山东高青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以下债权，特发布

此公告。 单位：元

具体转让信息以转让协议为准，有受让意向者请与我行资产管

理部联系洽商，本公告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 3 天，联系人：毕经

理，联系电话：0533-5208320 ，通讯地址：淄博市高青县青城路 58 号，

邮编 256300 ，监督举报电话：0533-6973197 。

山东高青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 月 22 日

债权转让公告

债权处置公告
山东高青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拟处置以下债权，特发布

此公告。 单位：元

我行将所拥有的以上债权进行敞口公告，拟转让价格为 26000

元，敞口期三天，在敞口期内，如有其他买受人应价高于上述价款，价

高者竞得，每次 2000 元递增，公告期满后，没有高于协议报价的，原

协议生效，特此公告。请有意向竞买者于 2020 年 1 月 22 日下午 5 时

前联系我行并将竞买款项(不计息)汇入：山东高青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账号：1156214000001200554000001 ，联系电话：0533-

5208320 ，联系人：毕经理。

山东高青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 月 22 日

中国拍卖行业 AA 级企业

天合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 2020 年 2 月 2 日上午 10

时在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拍卖平台对以

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

①废旧电瓶车、叉车、装载机、拖地车、

入炉煤成分在线检测装置等废铁；②废旧空

预器二次密封改造、环锤式碎煤机等废铁；

③废旧 CT 改造、甲站设备；④废旧循环浆

液泵入口阀门；⑤废旧互感器、断路器。

凡有意竞买者，须持有效证件在拍卖会

前两日内来我公司办理登记竞买手续，并交

纳一定的竞买保证金(竞买不成，如数退回不

计息)

拍卖公司地点：滕州市府前西路 9 号

联系电话：0632-5582649 5570389

企业网址：www . sdthpm . com

山东天合拍卖有限公司

2020 年 1 月 22 日

基准日：2019 年 12 月 20 日 单位：元

序
号
债务人

主 合 同
编号

币种 本金 利息 担保人

1

日照富
邦进出
口有限
公司

2321201
8280133

人民币29800000 . 00 2215382 . 34

日照市恒拓商
贸有限公司、申
博、毕彦妍、日
照富邦进出口
有限公司

日照汇川建材有限公司与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日照汇川建材有限公司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0 日签署的合同编号为

【COAMC 鲁经一-2019-A-26-001 】号《资产转让协议》，中国东

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债

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以及

该等权利/权益转化形成的全部相关权益，依法转让给日照汇川

建材有限公司。日照汇川建材有限公司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

其他相关各方。

日照汇川建材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

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日

照汇川建材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

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

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

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日照汇川建材有限公司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2020 年 1 月 4 日

日照汇川建材有限公司联系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0633-3698863

联系地址：日照市济南路 257 号兴业财富广场 A-2002 室

竞 买 公 告
我公司定于 2020 年 2 月 9 日上午 10 时至 2020 年 2 月 10 日上午 10 时止(延时除外)

在淘宝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zc . paimai . taobao . com)对以下标的依法按现

状进行公开拍卖：1 、房产，位于潍坊市坊子区潍州路以西、防讯路以南益民商务中心 1

号楼(我行抵债资产)，房产证号：潍房权证坊子字第 00370394 号、00370363 号、00370371

号、00370398 号、00370370 号、00370557 号、00370547 号、00370416 号、00370402 号、

00370532 号、00370531 号、00370543 号、00370579 号，面积 5543 . 56 平方米，建成时间 2010

年，4 层，钢混结构，使用年限 2010 年 3 月 10 日至 2050 年 2 月 27 日；2、国有出让土地使

用权(我行抵债资产)，位于市坊子区潍州路以西、防讯路以南，土地证号：潍国用(2010)第

D006 号，面积 5692 平方米，土地性质商业，使用年限 40 年，土地使用权取得日期 2010 年

3 月 10 日，终止日期为 2050 年 2 月 27 日。处置底价 1350 万元，需过户两次，存在无法过

户的风险，税务机关开具发票纳税人为我行的费用由我行承担，其余过户费用全部由买

方承担并支付，所有相关过户事宜由买方负责协调。

有意竞买者请于竞买结束前在淘宝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上登录淘宝账户缴纳规定

数额保证金报名参加竞买(注：农商行内部人员、国家工作人员、原债务企业管理层；网络

服务提供者；承担竞价辅助工作的社会机构或者组织、参与转让业务的律师、评估师等

关联人不得购买和变相购买该资产)。标的自公告之日起在标的物所在地现场展示。

风险提示：买受人应对标的瑕疵进行充分了解，各种风险由买受人自行承担。标的

主要包括：协议书或裁定书项下的抵债资产，买受人按合同承继权利、履行义务。公告的

数据仅供参考，如与协议或合同不符，不得以此为由否定处置行为，降低成交价款；涉及

清场、过户或变更的，由买受人自行解决，产权变更的相关费用，税务机关开具发票纳税

人为我行的费用由我行承担，其余过户费用全部由买方承担并支付。

电话：17863697082 联系地址：潍坊市北宫东街 5007 号

潍坊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坊子支行

2020 年 1 月 22 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债 权 转 让 暨 催 收 公 告
根据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签

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已将依法享有的对债务人立晨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等 3 户债权(详见下表)：截止 2019 年 9 月 30 日债权本金余额为人民币 140,199,732 . 36 元(大写：
人民币壹亿肆仟零壹拾玖万玖仟柒佰叁拾贰元叁角陆分)，利息总额为人民币 4,030,120 . 85 元(大写：人
民币肆佰零叁万零壹佰贰拾元捌角伍分)，本息合计为人民币 144,229,853 . 21 元(大写：人民币壹亿肆仟
肆佰贰拾贰万玖仟捌佰伍拾叁元贰角壹分)、该资产包债权发生的代垫费用(诉讼费、评估费及其他实
现债权而发生的代垫费用)作为标的资产一并转让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该资产包债权对应的借款合同、抵押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也一并转让。特此公告与该资产包债
权有关的借款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等该债权转让的事实。请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抵押、担保人
或者其承继人立即向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履行相应的合同义务(若借款人、
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
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2020 年 1 月 22 日

资产包
名称

序
号
二级
分行

借款人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担保人

山东包
四（ 临
泰包）

1
临沂
分行

立晨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

135,800,000 . 00 547,362 . 91 136,347,362 . 91
1 临沂金海汇科技有限公司、山东
立晨集团有限公司、王彦军、薛咏
梅、王向东、王惠等保证担保

2
泰安
分行

泰安市鸿雷商
贸有限公司

1,399,783 . 14 957,892 . 23 2,357,675 . 37
杨雷两套房产抵押；杨雷、张宁保
证担保等

3
泰安
分行

泰安鑫长城经
贸有限公司

2,999,949 . 22 2,524,865 . 71 5,524,814 . 93

泰安市茂森工贸有限公司、常勇、
王继美、泰安市雨函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南琴、王令波等保证担
保，王继美房产抵押。

140,199,732 . 36 4,030,120 . 85 144,229,853 . 21

债 权 转 让 通 知
借款人孙明华、侯典暑、冯昌群、司中华、宋文国、马士怀：

根据山东梁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孙玉记、刘小景、刘小明、刘兴民、董月

真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我行已将依法享有的与借款人孙明华、侯典暑、冯昌群、司中

华、宋文国、马士怀签订的借款合同相关权利依法转让，自协议生效之日起，请你立即向

相关买受人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义务。特此通知。

山东梁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 月 20 日

单位：人民币元 债权协议转让明细

序号单位 借款人 发放日 到期日 借款余额结欠利息 担保人 买受人

1
资产经营

事业部
孙明华 2008-3-18 2009-3-17 19642 . 4 248069 . 41 孙玉录、刘传昌 孙玉记

2
资产经营

事业部
侯典暑 2015-3-21 2016-3-1 1 46283 . 61

张凡文、吴育磊、

侯宪盟、侯圣光、

李运涛、李红革

刘小景

3
资产经营

事业部
侯典暑 2015-3-20 2016-3-19 20837 . 07 70567 . 56

张凡文、吴育磊、

侯宪盟、侯圣光、

李运涛、李红革

刘小景

4
资产经营

事业部
冯昌群 2008-9-26 2009-9-26 70000 512378 . 11

冯海波、张庆臣、

冯建明
刘小景

5
资产经营

事业部
司中华 2008-7-24 2009-6-24 835 179663 . 33 李显国、郑来喜 刘小明

6
资产经营

事业部
宋文国 2008-9-2 2009-5-2 39036 . 31 367018 . 46 宋恒银、宋磊 刘兴民

7

梁山农商

银行小路

口支行

马士怀 2009-3-13 2010-3-11 20636 . 88 153977 . 35 岳宗华、马士福 董月真

债权转让通知
李达、辛芸：

李达作为借款人于 2018 年 1 月 31 日向杨杰出具 2 份

《借款结算单》，结算单中含 3 笔借款：201 5 年 3 月 20 万

元，2015 年 7 月 15 万元，2015 年 11 月 15 万元，合计借款

本金 50 万元，辛芸作为担保人为上述借款的本息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

借款到期后借款人未按约偿还借款本息，担保人至今也

未向我履行担保责任。现因你们下落不明，特公告通知你们，

望你们看到本通知之日起三日内，将应当向我偿还的《借款

结算单》项下借款本息及相关应付费用，直接向山东朗普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支付。

自本通知发出之日起上述债权及项下的全部权利概括

转让至山东朗普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名下。

特此公告。

债权人：杨杰

2020 年 1 月 20 日

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青岛邦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我公司”，拟处置曲振等 14

户 债 权 资 产 ( 包 括 债 权 项下的本金

1207 . 11 万元、利息以及相关担保权益，

债权所在地为青岛市)，特发布此公告，

具体明细如下：

该债权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

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

然人，并应具备财务状况良好等条件；

交易对象不得为：债务人、国家公务

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

警、小贷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

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转让工作

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

员等关联人。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公司联系

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

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

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 15 日内。

联系人：王经理

联系电话：18765924646

通讯地址：青岛市市北区辽源路

257 号 9 号楼

邮编：266000

特 别 声 明 ：本公告不构成一项

要约。

借款人名称
本 金 余 额

（元）

担保

方式

孙珑 1,043,028 . 50 保证

青岛太平远东进出

口贸易有限公司
2,050,000 . 00 保证

曲兆乐 1,229,259 . 00 保证

孙璐 1,000,000 . 00 保证

曲振 1,000,000 . 00 保证

易文武 242,459 . 04 保证

青岛泓骏服饰有限

公司
377,200 . 00 保证

李文玺 70,232 . 26 保证

刘杰 109,342 . 47 保证

王钊 0 保证

青岛德通起重机有

限公司
4,500,000 . 00 保证

王振辉 151,950 . 02 保证

青岛海之宝水资源

开发有限公司
63,000 . 00 保证

赵明亮 234,635 . 32 保证

债权转让公告
根据山东桓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郭良签订的

债权转让协议，山东桓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享

有的判决书为 2019 鲁 0321 民初 675 号、债务人为王大河、担

保方式为房地产抵押的债权中的贰佰万元债权依法转让给郭

良。山东桓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特公告与该债权有

关的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该债权转让的事实，自

债权转让合同签署之日起，郭良行使债权人的一切权利。

特此公告通知。

山东桓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 月 22 日

竞 买 公 告
我公司定于 2020 年 2 月 9 日上午 10 时至 2020 年 2 月

10 日上午 10 时止(延时除外)在淘宝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上

(网址：http://zc . paimai . taobao . com)对以下标的依法按现状

进行公开拍卖：房产一处，位于潍坊市经济开发区文化路

1218 号金都花园 38 号楼 5-4 商品房，房产证号：潍房权证经

济字第 00243721 号，面积 116 . 25 平方米，建成年代 2006 年。

处置底价 30 万元，需过户两次，税务机关开具发票纳税人为

我行的费用由我行承担，其余过户费用全部由买方承担并

支付，所有相关过户事宜由买方负责协调。

有意竞买者请于竞买结束前在淘宝网资产竞价网络平

台上登录淘宝账户缴纳规定数额保证金报名参加竞买(注：

农商行内部人员、国家工作人员、原债务企业管理层；网络

服务提供者；承担竞价辅助工作的社会机构或者组织、参与

转让业务的律师、评估师等关联人不得购买和变相购买该

资产)。标的自公告之日起在标的物所在地现场展示。

风险提示：买受人应对标的瑕疵进行充分了解，各种风

险由买受人自行承担。标的主要包括：协议书或裁定书项下

的抵债资产，买受人按合同承继权利、履行义务。公告的数

据仅供参考，如与协议或合同不符，不得以此为由否定处置

行为，降低成交价款；涉及清场、过户或变更的，由买受人自

行解决，产权变更的相关费用，税务机关开具发票纳税人为

我行的费用由我行承担，其余过户费用全部由买方承担并

支付。

电话：17863697082

联系地址：潍坊市北宫东街 5007 号

潍坊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坊子支行

2020 年 1 月 22 日

通 知
于 海 ( 身 份 证 号 ：

3704811984XXXX0318):

你自 2019 年 11 月 22

日开始一直无故未到山东

太古飞机工程有限公司正

常上班，你的行为已经违反

了公司《员工手册》及相关

规章制度。

公司决定依法解除与

于海的劳动合同，并通知于

海于登报之日起 3 日内到

公司办理解除劳动合同手

续，逾期，一切后果自负。

特此通知。

山东太古飞机工程

有限公司

2020 年 1 月 20 日

序号 项目名称 被征收房屋坐落 相关利害关系人

1 通山路零星片 市北区通山路 79 号 4 户 庄桂兰、庄桂敏、庄维海、庄维江

房屋征收强制执行事先催告书送达公告
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政府依法公告送达了下列被征收人或被征收房屋权利人(以下简称相关房屋权利人，详件附

表)《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相关房屋权利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现送达履行房屋征收补偿决

定的《房屋征收强制执行事先催告书》。因无法直接送达，现采取公告送达的方式送达。请相关房屋权利人在公告发布布

之日起六十日内到青岛市市北区延安路街道办事处房屋征收办公室(地址：合江路 13 号 7 号楼 103 ，联系人：宗经理，

联系电话：15588688170)领取《房屋征收强制执行事先催告书》，逾期视为送达。

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政府

2020 年 1 月 22 日

债权转让通知
张安东、邢念春、邢念明、高春杰：

根据我行与郭传利签订的债权转让

协议，在我行编号为(富足农信借字 2007

第 3-008 号)《借款合同》项下的不良贷款

债权 121418 . 05 元(包括主、从债权在内的

一切权利)已经全部转让给郭传利，请你

自公告之日起向受让人履行还款义务。

特此公告。

山东齐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 月 20 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潍坊中能经贸有限公司、李伟、王树华：

山东安丘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对你们享有的债权及相应的权利【潍坊

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潍商初字第 140 号

民事调解书确认】，包括借款本金 900 万

元、相应利息及诉讼费用，已经转让给了

徐茂芝(身份证号码：370705197808211034)。

特此告知债务人。

现公告通知你们自公告之日起向徐

茂芝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

归还借款本息并承担因实现债权支出的

费用的债务。

山东安丘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 月 2 日

通 知 函
青岛泰科建设置业有限公司：

贵司与我司于 2016 年 8 月 27 日签订《工程合同书》，约

定：我司将位于福山区“奥林峰情”小区 41#、42#、51#、52#、

53#、5A#、55#楼及车库的土建安装工程发包给贵司施工。根

据合同第七条“双方权利义务”第(二)“乙方权利及义务”第 3

项明确约定“乙方自行施工内容的所有验收工作及资料汇总

等工作”；合同第十条“竣工结算”第 1 项约定“乙方在向甲方

递交竣工验收报告时，应同时向甲方递交全套竣工资料和竣

工结算报告、完整的计结算资料，甲方审定后的结算书作为

结算工程款的有效依据”。

目前贵司尚未向我司提交上述工程的竣工图纸，请贵司

在收到该通知函之日起 3 日内向我司递交上述缺少及不完

善资料。若逾期提交，我司将按照(2019)鲁 0611 民初 1975 号

《民事判决书》向福山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除此之外，

我司将保留追究贵司影响我司结算及验收的一切责任。

特此通知。

山东鑫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0 年 1 月 22 日

通 知
王巍(公民身份号码：3705021982XXXX1632)、尚希同

(公民身份号码：3705021980XXXX4413)：

在胜利新大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规范清理股权过

程中，胜利油田新大集团工会委员会对你二位的出

资进行了回购处理并在山东法制报登报进行了公

告。因无法与你们及你们的亲属取得联系，清退款无

人领取，因此将你二位的清退款提存至渤海公证处，

请及时到我处领取清退款，联系电话：0546-8336993 。

东营市渤海公证处

2020 年 1 月 22 日


